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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836 证券简称：新宏泽 公告编号：2022-018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转让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补充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6月7日在《证券

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变更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2-016），公司拟向大泽万年（深圳）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大泽万年”）转让其直接持有的全资子公司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深圳新宏泽”）96.5254%股权，转让价格人民币16,891.95万元。 

为让投资者更加充分了解本次关联交易情况，现就交易相关事项补充披露如

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标的资产概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2 年 4 月 30 日，深圳新宏泽主要资产如下： 

资产类别 金额（元） 资产占比 

货币资金 30,610,084.82 35.03% 

投资性房地产 39,436,416.17 45.13% 

固定资产 15,106,638.62 17.29% 

其他 2,224,257.23 2.55% 

合计 87,377,396.84 100.00% 

（1）货币资金 

期末货币资金余额全部为现金及银行活期存款； 

（2）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为深圳新宏泽观澜厂区已经出租并作为投资性房地产的厂房、

办公楼及宿舍以及对应的土地使用权；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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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固定资产 

单位：元 

项  目 房屋及建筑物 通用设备 专用设备 运输工具 合计 

原值 19,165,875.91 4,396,995.26 2,222,457.20 4,021,759.27 29,807,087.64 

累计折旧 6,562,451.48 2,517,377.62 1,893,142.81 3,614,275.51 14,587,247.42 

减值准备 - 9,600.62 103,600.98 - 113,201.60 

账面价值 12,603,424.43 1,870,017.02 225,713.41 407,483.76 15,106,638.62 

注：期末固定资产余额主要为观澜厂区自用的房屋建筑物及相关配套建设的配电、消防、

道路等工程设施，相关的通用设备为配套的办公设备、电子设备。 

（二）标的主要经营财务说明 

经审计，深圳新宏泽2022年1-4月的经营财务数据如下： 

项目 金额（元） 说明 

营业收入 4,167,406.72 投资性房地产出租收入 

营业利润 5,263,633.87  

其他收益 390,919.69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本期

摊销金额 

资产处置收益 5,637,216.29 
投资性房地产及固定资产

处置损益 

净利润 5,006,642.89  

深圳新宏泽 2022 年 1-4月净利润为 500.66 万,主要来源于投资性房地产收入

与处置资产导致的资产处置收益。其中，标的公司本期投资性房地产出租与上期

相比不存在重大变动；资产处置收益主要来源于深圳新宏泽将与公司生产经营相

关的机器设备及房屋建筑物出售给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深圳新宏泽科技有限公

司的处置收益 5,637,216.29 元。 

（2）标的公司本期资产变动说明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 4月 30日 年初余额 变动金额 

货币资金 30,610,084.82 9,385,316.65 21,224,768.17 

应收款项 1,728,536.29 18,701,031.26 -16,972,494.97 

投资性房地产 39,436,416.17 73,117,100.90 -33,680,684.73 

固定资产 15,106,638.62 35,024,577.98 -19,917,93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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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495,720.94 1,592,567.40 -1,096,846.46 

所有者权益 73,292,019.41 128,885,376.52 -55,593,357.11 

资产总计 87,377,396.84 137,820,594.19 -50,443,197.35 

变动说明： 

1、货币资金较年初增加 2,122 万元，主要系应收款项收回及本期租金现金收

款增加所致； 

2、应收款项较年初减少 1,697.25 万元，主要系本期收回年末应收款项所致； 

3、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合计较年初减少 5,359.86 万元，主要系本期处

置投资性房地产和固定资产所致； 

4、所有者权益较年初减少 5,559.34 万元，主要系标的公司本期分红 6,060

万元所致。 

（三）标的公司主要业务 

深圳新宏泽的主要业务分为两部分： 

1、投资性房地产租赁业务。 

2、原有业务作为公司的研发中心，独立进行研发活动以及为母公司提供受托

研发服务。 

其中研发中心为公司的核心资产之一，公司已经于本次交易前将深圳新宏泽研

发业务相关的资产、人员等转移到公司合并范围内的子公司深圳新宏泽科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新宏泽科技”），由新宏泽科技承担公司研发中心的职责。深

圳新宏泽剩余的资产为厂房办公楼及配套资产，该部分资产的租赁业务不是公司

的核心资产，不构成公司的主营业务，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主营业务不会产生

重大影响。 

二、标的资产评估的基本情况 

本次交易标的由北京北方亚事资产评估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北

方亚事”）（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出具的《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拟

进行股权转让涉及的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

（北方亚事评报字[2022]第01-497号），分别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深圳新

宏泽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经对两种方法的评估结论进行分析，本次评估最终

采用资产基础法，在评估基准日2022年4月30日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7,460.34万元，较净资产账面价值7,329.21万元，增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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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1.13万元，增值率138.23%，即深圳新宏泽96.5254%股权的评估值为

16,853.66万元。评估具体情况如下： 

（一） 资产基础法 

1、 流动资产 

评估范围内的流动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预付款项、其他应收款和其他流

动资产。 

（1） 货币资金，包括库存现金和银行存款。对于现金，资产评估专业人员

通过对被评估单位评估现场工作日库存现金进行盘点，再根据评估基准日至盘点

日的现金进出数倒推评估基准日现金数的方法进行核实；对于银行存款，通过核

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人民币货币资金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值。 

（2） 各种其他应收款项在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

额确定评估值。对于评估基准日后收回的款项，以收回的金额作为评估值；对于

其他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

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

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

计算评估值；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 

（3） 评估人员向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调查了解了预付款项形成的原因、对

方单位的资信情况等。按照重要性原则，对大额的预付款项进行了函证，并对相

应的合同进行了抽查。对于按照合同约定能够收到相应货物或形成权益的预付款

项，以核实后的账面价值作为评估值。 

（4） 其他流动资产，评估人员收集了会计凭证等资料。按核实后的账面值

作为评估值。 

2、 长期股权投资 

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首先对长期投资形成的原因、账面值和实际状况等进行了

取证核实，并查阅了章程和有关会计记录等，以确定长期股权投资的真实性和完

整性。 

由于本次长期股权投资在评估基准日时未正式开展经营，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

的资料及评估人员的调查结果，目前公司无异常状况，按报表净资产乘以持股比

例确定长期股权投资评估值。 

3、 投资性房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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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针对标的公司申报范围内投资性房地产资产情况统计如下： 

房屋名称 位置 结构 建成年月 
建筑面积 

（㎡） 

新宏泽工业园厂房 宝安区观澜街道 框架 2012/3 24,011.63 

新宏泽工业园办公楼 宝安区观澜街道 框架 2012/3 7,069.51 

新宏泽工业园宿舍 宝安区观澜街道 框架 2012/3 5,218.16 

（1）投资性房地产概况 

1）总体概况 

新宏泽工业园厂房、办公楼和宿舍均已出租。房产建成于 2012 年 3月，结构

为框架结构，地基基础为筏形基础，有较好的承载能力；承重构件为现浇柱、梁；

基础完好；非承重墙为砖墙；外墙为涂料，内墙水泥漆，室内地面铺瓷砖，铝合

金门窗；防水、防腐、隔热、保温层基本完好；柔性防水；上下水卫生间设施齐

全，排水畅通。 

2）权属状况 

委估房地产登记信息如下： 

证号 深房地字第 500****980号 

证载权利人 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 

登记日期 2013/2/20 

土地登记信息 

宗地号 A9**-**65 

宗地面积（㎡） 26477.27 

土地用途 工业用地 

所在区 宝安区 

土地位置 宝安区观澜街道 

使用期限 50年，2005年 3月 22日至 2055年 3月 21日止 

土地来源 协议 

登记价（元） 5,775,370.00  

地上附着物信息 

建筑名称 建筑面积（㎡） 用途 竣工日期 登记价（人民币） 

新宏泽工业园厂房 24,011.63 厂房 2012/3/1 24,535,861.73 

新宏泽工业园办公楼 7,069.51 办公、研发中心 2012/3/1 7,433,147.35 

新宏泽工业园宿舍 5,218.16 
宿舍、食堂、活
动中心 

2012/3/1 5,642,100.90 

根据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料，评估对象于评估基准日不存在抵押、担保等他

项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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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性房地产利用状况 

①、新宏泽工业园厂房建筑面积为 24,011.63 平方米，22,751.84 平方米已出

租（含 15%公摊面积），1,259.79 平方米为企业自用。其中： 

新宏泽厂房 1-2 楼租赁面积 11,961.5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20 年 9 月 1 日

至 2030 年 8月 31日，建筑物维护情况良好，可正常使用； 

新宏泽厂房 3楼租赁面积 6,903.34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20 年 10月 8日至

2026 年 10 月 7 日，建筑物维护情况良好，可正常使用； 

新宏泽厂房 4 楼租赁面积 3,887.00 平方米，租赁期限为 2021 年 2 月 1 日至

2023 年 1 月 31 日，建筑物维护情况良好，可正常使用； 

②、新宏泽办公楼建筑面积 7,069.51 平方米，租赁面积 8,129.94 平方米（含

15%公摊面积），租赁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5 日，建筑物维

护情况良好，可正常使用； 

③、新宏泽宿舍建筑面积 5,218.16 平方米，租赁面积 6,000.88 平方米（含

15%公摊面积），租赁期限为 2021 年 10 月 16 日至 2030 年 10 月 15 日，建筑物维

护情况良好，可正常使用； 

上述租赁情况均为合同约定，合同双方对此均无异议。 

4）投资性房地产占用的土地情况 

委估房地产已办理产权登记，证号为深房地字第 500****980 号，登记证证载

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协议出让，用途为工业用地，土地面积 26,477.27 平方米，土

地使用期限 50年，自 2005 年 3月 22日起至 2055 年 3 月 21 日止。 

（2）计算过程 

对于租赁期内租金，按照租赁合同约定的租金进行考虑； 

对于租赁期外直到土地期限届满这一时间段内的租金，通过市场法，对基准日

市场租金单价进行修正，随后每年按照 3%的租金增长率，计算未来各年度的租金

单价，最后用修正后的租金单价×出租面积； 

空置率：考虑到企业历史年度租赁情况，考虑了 15%的空置率 

1）求取年总收益 

截止评估基准日，新宏泽工业园厂房、办公楼和宿舍均已出租，根据企业提

供的租赁合同，本次评估对于租赁期内有租金约束的，年总收益按租赁合同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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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赁期满后，按市场客观租金确定年总收益。 

年总收益=年租金收入×（1-空置率） 

=月租金收入×12×（1-空置率） 

租期内不考虑空置率，租期外空置率考虑委估资产的经营状况、资产的实际

特点，综合分析空置率按 15%估算。 

①、租赁期内租金 

租赁期租金计算标准如下表： 

租赁物 
租赁面积

（m2） 

租赁开始时

间 

租赁结束

时间 

履约保

证金 

租金单

价

（元·

平方米/

日） 

年租金

涨幅 
备注 

新宏泽厂 房

1-2楼 
11,961.50 2020/9/1 2030/8/31 

968,881

.50 
27.00 5.00% 

含 15%公摊面

积，租金不含

税 

新宏泽厂房 3

楼 
6,903.34 2020/10/8 2026/10/7 

559,170

.83 
27.00 5.00% 

含 15%公摊面

积，租金不含

税 

新宏泽厂房 4

楼 
3,887.00 2021/2/1 2023/1/31 

326,508

.00 
28.00 5.00% 

含 15%公摊面

积，租金不含

税 

厂房一楼西南

角  
2022/1/1 2026/8/31 

6,000.0

0 
66.67 0.00% 

月 租 金 2000

元，租金含税 

办公楼 1 栋

（共 7层）、宿

舍 1 栋（共 6

层） 

14,130.82 2021/10/16 
2030/10/1

5 

968,881

.50 
27.00 5.00% 

含 15%公摊面

积，租金含税 

增值税：根据企业实际缴纳税费情况，按照 9%的征收率计算应纳税额。因此

确定增值税计算公式如下： 

应纳税额=含税租赁收入/（1+9%）×9% 

②、租赁期满的租金确定 

租期自 2020 年 9月开始，租赁期较长，租期内租金水平与当地同类房地产的

月租金单价基本一致。考虑到本次评估房地产所在的区位情况及实物状况，本次

评估采用市场法测算基准日时点不含税租金，并按每年 3%的增长率计算未来年度

租金价格，确定租赁期结束后的租金价格。 

③、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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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是指在未来收益期内归属于房地产的除租金以外的其他收入，根据

待估房地产的实际情况确定其他收入为押金运用收益。根据当地同类房地产租赁

市场的一般情况，押金取两个月租金，押金运用收益为押金的存款利息（利率取

一年期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利率）。 

2）求取年总费用 

①、租赁税费 

租赁税费包括房产税和增值税及附加。 

房产税：依据税法及税务部门资料，按照从价计征房产税。 

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附加。各项税费

税率为：城建税为增值税的 7%、教育费附加为增值税的 3%、地方教育附加为增值

税的 2%。 

印花税：租赁期满后，每年按照 0.1%的税率缴纳印花税。 

城镇土地使用税：根据土地面积，每年按 3元/平方米缴纳城镇土地使用税。 

②、管理费 

管理费是指产权人在日常管理中应支付的相关费用，根据此类费用占租金比

例的平均统计数据并结合待估房产的实际情况确定管理费取有效毛收入的 2%。 

③、维修费 

修缮费是指对房屋建筑物的日常维护和修缮的费用，根据待估房产建筑物的

实际情况，确定建筑物年修缮费为建筑物重置成本的 2%。根据房屋建筑物的工程

技术特征，通过调查当地同类建筑物的平均开发成本及其他相关费用水平，确定

建筑物的重置单价为 3,808.09 元/平方米。 

④、保险费 

保险费是指产权人为使自己的房产避免意外损失而向保险公司支付的费用，

根据有关规定及此类费用的平均统计数据确定保险费取建筑物重置价的 0.2%。 

3）净收益=房地出租年总收益-房地出租年总费用 

4）报酬率 

对于租赁期内报酬率本次采用累加法，即将报酬率视为包含无风险报酬率和

风险调整值两大部分。 

5）房地产收益年期的确定 

待估房产建成于 2012 年 3 月，框架结构，经济耐用年限 50 年，已使用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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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房屋剩余使用年限 39.86 年，土地使用性质为出让，使用期限至 2055 年 3 月

21 日止，土地剩余使用年限 32.91 年。根据孰低原则确定收益年限为 32.91 年，

收益截至日期为 2055 年 3 月 21 日 

收益法基本计算式如下：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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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收益价格； 

ai—第 i年的房地产净收益； 

a—第 t年以后无变化的房地产年净收益； 

r—房地产还原利率； 

t—纯收益有变化的年限；  

n—未来可获收益年期 

4、 设备类资产 

主要采用成本法，即：委估资产评估值=重置成本×综合成新率。 

对于部分二手购置的车辆、电子设备采用市场法评估确认其评估值；对于部

分购置时间较早或目前市场上无相关型号已淘汰但仍在正常使用的车辆及电子设

备，参照同类设备的二手市场价格直接确定其评估值。 

机器设备重置成本的确定： 

对价值较大设备的重置成本，主要由含税设备购置价（非标设备现行价格）、

运杂费、设备基础费、安装工程费、建设工程前期及其他费用及资金成本等构成。 

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设备基础费+安装调试费+前期及其他费用+资

金成本-可抵扣的增值税额 

对于价值量较小、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成本一般包括：设备购置价和运

杂费。同时，按照国家相关税收政策对购置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进行抵扣，

设备重置成本计算公式如下： 

不需要安装的设备重置成本=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可抵扣的增值税额 

5、 无形资产-土地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为投资性房产所使用的土地，投资性房产评估价值已包

含土地价值，故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不再单独进行评估，即评估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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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递延所得税资产 

评估人员调查了解了递延所得税资产发生的原因，查阅了确认递延所得税资

产的相关会计规定，核实了评估基准日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记账凭证。递延所

得税资产以核实后的结果作为评估值。 

7、 负债 

流动负债包括：应付账款、预收款项、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其他应付

款、应付股利。 

其他非流动负债为：递延收益。 

对以上负债，评估人员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明细表，对账面值进行了核实。

本次评估，流动负债以核实后的账面值或根据其实际应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值；

由于递延收益为政府补助，且不需缴纳所得税，故评估值为零。 

通过上述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评估结论：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7,460.34 万元，增值额为 10,131.13 万元，增值率为 138.23%。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汇总表 

评估基准日：2022年 4月 30日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3,240.78 3,240.78 - - 

非流动资产 2 5,496.96 15,621.54 10,124.58 184.19 

其中：债权投资 3 - - -  

      其他债权投资 4 - - -  

      长期应收款 5 - - -  

      长期股权投资 6 10.00 10.00 - -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7 - - -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

产 
8 

- - -  

      投资性房地产 9 3,943.64 15,136.81 11,193.17 283.83 

      固定资产 10 1,510.66 459.22 -1,051.44 -69.60 

      在建工程 11 - - -  

      生产性生物资产 12 - - -  

      油气资产 13 - - -  

      使用权资产 14 - - -  

      无形资产 15 17.14 - -17.14 -100.00 

      开发支出 16 - - -  

      商誉 17 - - -  

      长期待摊费用 18 - - -  

      递延所得税资产 19 15.52 15.52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20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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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资产总计 21 8,737.74 18,862.32 10,124.58 115.87 

流动负债 22 1,401.98 1,401.98 - - 

非流动负债 23 6.55 - -6.55 -100.00 

负债总计 24 1,408.53 1,401.98 -6.55 -0.4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25 7,329.21 17,460.34 10,131.13 138.23 

（二） 收益法 

被评估企业提供了历史年度的经营和财务资料以及未来经营收益预测的有关

数据和资料，评估人员通过分析企业提供的相关资料并结合对宏观经济形势、企

业所处行业的发展前景以及企业自身的经营现状的初步分析，被评估企业具备持

续经营的条件，未来预期收益、风险可以预测并可以用货币衡量，预期收益年限

可以预测。因此本项目具备采用收益法对深圳新宏泽包装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的条件。 

1、 评估基本思路 

(1) 根据评估调查情况，以及被评估单位的资产构成和主营业务特点，本

次评估是以被评估单位的单体报表口径分析计算评估对象价值，基本思路是： 

1) 对纳入报表范围的资产区分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

并调整为与之对应的报表。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包括基准日存在的非

日常经营所需货币资金，企业非经营性活动产生的往来款等流动资产或负债，非

经营性的对外投资，呆滞或闲置设备等非流动资产或负债； 

2) 对纳入经营性资产相应报表范围的资产和主营业务，按照基准日前后经营

状况的变化趋势和业务类型等分别估算预期收益，运用收益法评估模型计算得到

经营性资产的价值； 

3) 对不纳入经营性资产报表范围的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负债，在预期

收益估算中和运用收益法评估时未予考虑，另行单独采用市场法或成本法评估其

价值； 

4) 通过对上述经营性资产、溢余资产、非经营性资产价值加和并扣除溢余、

非经营性负债后，得出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整体价值，经扣减付息债务后，得出被

评估单位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通过上述评估方法，评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10,139.99 万元，增值额

为 2,810.78 万元，增值率为 3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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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交易目的 

本次交易有利于更好地聚焦公司烟标主营业务，优化资产结构，调整资源配置，

减少非主营业务投入，降低运营成本。本次所得转让款将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同时，公司也积极跟踪全球新型烟草的动态发展及其他新兴产业，结合公司的实

际情况，深度挖掘投资和并购机会，助力公司业务发展及投资布局，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综上，本次交易符合公司的经营发展规划和战略布局，对公司未来长远发展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交易出售资产为公司非主营相关资产，对公司2022年度的经营情况不存在

重大影响，根据公司2022年第一季度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2年一季度 2021年一季度 与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40,300,742.37 38,348,506.17 5.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671,687.91 3,140,108.56 48.7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3,907,105.38 2,688,378.95 45.3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6,744,273.85 6,515,174.27 157.00%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3 0.0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28% 0.78% 0.50% 

总资产 435,987,731.93 420,464,680.97 3.6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366,922,069.92 362,250,382.01 1.29% 

公司 2022 年第一季度营业收入为 40,300,742.37 元，同比增长 5.09%，净利

润为 4,671,687.91 元，同比增长 48.7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为 3,907,105.38 元，同比增长 45.33%。 

根据公司目前在手订单情况，预计 2022 年度主营业务收入同比去年将会有所

增长，公司将继续夯实主业，积极回报广大投资者。 

本次交易完成后，深圳新宏泽将成为公司新增关联方，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

司深圳新宏泽科技有限公司与深圳新宏泽租赁交易将变更为关联交易，预计该关

联交易金额约为 161.13 万元。若后续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之间新增其他关联交易，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审议及披露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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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公司预计将实现投资收益约 10,131.00 万元（未考虑税费影响），

具体投资收益以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广东新宏泽包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6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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